
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

行政規則作業SOP 
 
  

 
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： 

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、事務之分

配、業務處理方式、人事管理等一

般性規定 

主管科室擬具行政規則草案 

必要時，提局務會議討論 

(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之行政規則) 

陳核 

(加會法制秘書或相關科室) 

後續法制作業，依本府「行政規則法制作業流程圖」辦理 

（包括府層級行政規則及本局行政規則） 

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： 

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

令、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，而訂

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。 

本局法制人員參與並提供意見 

(必要時，召開內部會議或邀集相關機關研議) 

函請法務局表示意見 

參酌法務局意見修正 

陳核 

(加會法制秘書或相關科室) 

以令發布，或公告 

陳核 

(加會法制秘書或相關科室) 

以函下達 


